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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购单位：济阳县中医院 

采购代理机构：山东东成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

项目名称：济阳县中医院检验科及病理科合作共建项目 

编制时间：2018年 11 月 28日 

 



一、 项目概况及预算情况 

项目概况：为提升济阳县中医院检验科及病理科的检验

设备、提高医疗水平，本着共同发展、平等互惠的原则实施

济阳县中医院检验科及病理科合作共建项目。 

预算情况：本项目选取 1 家合作单位，无预算金额，以

综合服务费模式进行结算。服务费回报比例按检验科及病理

科收入计算，检验科投标控制比例为 45%，病理科投标控制

比例为 60%。 

二、采购标的具体情况 

1.采购内容、数量及单项预算安排： 

（1）采购内容： 

济阳县中医院检验科及病理科合作共建项目，具体采购

内容如下： 

①合作单位根据实验室标准化建设要求负责济阳县中

医院检验科及病理科实验室的整体建设装修费用，实验室约

900 ㎡。 

②合作单位需负责完成与医院 HIS 的顺畅连接，协助搭

建区域检验信息共享平台（LMS），实现与医院现有医共体各

医疗机构以及后续签约的医共体各医疗机构的网路信息共

通，以及升级服务。 

③合作单位需根据项目建设需求配置冷链物流车辆及

服务人员，并搭建物流网络；以满足采购人现有医共体各医

疗机构以及后续签约的医共体各医疗机构的检验业务发展

需求。 



④合作单位协助医院两年内启动 ISO15189 实验室认证

工作，并按标准化体系运行。完善实验室流程优化、质量管

理、绩效管理等功能。  

⑤合作方式采取全成本核算方式，合作单位承担检验科

和病理科全人力成本、设备、试剂、维修、水电暖等相关费

用。 

⑥合作单位需要为医院提供完善的人才培养计划，包含

但不限于如新项目培训、各类学术会议、进修等等。 

⑦合作单位需输入至少一名高级职称病理专家扶持采

购方病理科的发展及病理科人才梯队的搭建。 

（2）数量及单项预算安排：本项目选取 1 家合作单位，

无预算金额，以综合服务费模式进行结算。服务费回报比例

按检验科及病理科收入计算，检验科投标控制比例为 45%，

病理科投标控制比例为 60%。 

2.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：符合招标文件相关要求，达

到合格标准。 

3.需满足的国家相关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或者其

他标准、规范：符合相关法律规定。 

4.需满足的质量、安全、技术规格、物理特性等要求：

合格，须满足国家相关规范。 

5.需满足的采购政策要求：财库[2011]181 号《政府采

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》、财库【2014】68 号《关于

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》、财库【2017】

141 号《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》、鲁财



库〔2007〕32 号《山东省节能环保产品政府采购评审办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

法实施条例》等相关法规。 

6.服务期：二年。 

 项目地点：济南市济阳县。 

7.需满足的服务标准、期限、效率等要求：符合招标文

件相关要求，达到合格标准。 

8.项目售后服务及验收标准：符合招标文件相关要求，

达到合格标准。 

9.其他技术、服务等要求： 

付款方式：按季度付款，合作单位根据医院上一季度实

际检验的情况，与采购人核对确认无误后，采购人进行付款。 

三、论证意见 

无 

四、公示时间 

本项目采购需求公示期限为 3 天：自 2018 年 11 月 28

日起，至 2018年 12 月 1日止。 

五、意见反馈方式 

本项目采购需求方案公示期间接受社会公众及潜在供

应商的监督。 

请遵循客观、公正的原则，对本项目需求方案提出意见

或者建议，并请于 2018年 12 月 2 日前将书面意见反馈至采

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，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于公

示期满 5 个工作日内予以处理。 



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时间内处理或者对

处理意见不满意的，异议供应商可就有关问题通过采购文件

向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；质疑未在规定时间内

得到答复或者对答复不满意的，异议供应商可以向采购人同

级财政部门提出投诉。 

六、项目联系方式 

1.采购单位：济阳县中医院 

联系人：周主任     电话（传真）：0531-842223340 

地址：济南市济阳区纬二路 112号 

2.采购代理机构：山东东成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

联系人：张艳华      电话（传真）：15264168830 

地址：济南市历城电子商务产业园 B 座 418室 
 


